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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管理推廣教育之經費，特依據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訂定「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推

廣教育收支管理辦法」(以下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本校自行開辦之各類推廣教育班次及本校各單位接受校外各公私

立機構委託開班辦理者二種。 

第三條 本校推廣教育由技術合作處專責辦理，推廣教育之收入、合約、預算由技術合

作處推廣教育暨國際合作組統籌，以有賸餘為原則。 

第四條 各班收費原則： 

一、學分班：每一學分之學分費以本校相當學制之學分費收費標準為下限，實

習材料費由各班依性質自訂，並得酌收報名費。 

二、非學分班：收費標準各班依性質自訂。  

三、校外其他公私營機構委託辦理者，從其規定或契約辦理外，餘准用本辦法。 

四、本校教職員生，可享有 8折優待，校友、產學聯盟單位或曾參加本校推廣

教育各類班別之舊生享有 9折優待。 

五、其他：特殊狀況得經會議決議後，陳請校長核定。 

第五條 學員完成報名繳費後，因故退學者，應依下列標準退費：  

一、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所有費用之九

成；自開班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所有費

用之半數；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者，不予退還。  

二、已繳代辦費用應全額退還，但已購置成品者，發給成品。  

三、學校因故未能開班上課，應全額退還已繳費用。  

前項退費規定，應於招生簡章及報名表載明之。 

第六條 各推廣教育班，經費支出原則如下： 

(一)行政管理費：學校收取開班總收入 35%為原則，但情況特殊者，於簽請校

長核准後，得不受此限。 

(二)業務費：含教師鐘點費、招生、廣告、材料、雜支等費用採核實編列，最

高不得超過「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項目基準表」規定之標準編

列。除教師鐘點費外，其餘費用支出以不超過該班收入之 15%為原則。 

(三)人事費：工作人員費用。若情形特殊或社區推廣服務性質之非學分 班，

按實際情形調整編列，並專案簽請校長核定。 

(四)場地費：向校外借用場地時，核實報支。 

(五)各機關或團體委辦之推廣教育經費之編列應依雙方之契約辦理。 

(六)其他：特殊狀況得經會議決議後，陳請校長簽核。 

第七條 推廣教育各班次收入，其支付前項用途後之盈餘，分配準則如下： 



一、計算基準：盈餘＝學費總收入-業務費-行政管理費-人事費-場地費。 

二、學校收入：盈餘之 40%。 

三、計畫執行單位：盈餘之 60%。 

第八條 盈餘之運用方式： 

一、支應辦理推廣教育業務有績效人員之費用，以當年度有結餘為限，得由單

位主管衡酌個人貢獻程度及具體工作績效，簽奉 校長核准。支給之比率

以不超過各案盈餘百分之五十為限。 

二、儀器設備維護及消耗性器材等。 

三、其他費用應以簽核方式辦理。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